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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急行动 
村民遭到拘留，面临酷刑危险  
中国河北省正定县的 6 名村民，在请愿呼吁释放当地一名法轮功学员后遭到拘留。3 人被处以劳

教，3 人受到刑事指控。他们面临遭受酷刑和其他虐待的危险。 

一场请愿运动在 6 月开始，征集到 1 千多人的签名，此后在 8 月 7 日，高素贞和她的丈夫张天启在被拘留。8 月 13

日，贾志江也被拘留。他们都被控犯有刑事罪行，并被关押在正定县看守所。在高素贞被捕的当夜，她被送到二六零

医院进行急救，据信这是酷刑导致的结果。然后她被移交给正定县的专案组，据信她在那里被审问时遭受了更多的酷

刑。她目前被关押在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。  

白淑琴、王月霞和杨荣霞这 3 名 50 多岁的妇女，在 8 月 7 日被拘留，在 8 月 29 日被移交到石家庄女子劳教所。她

们很有可能遭受酷刑。据报这些被关押者的家人被阻止聘请他们自己选择的律师。 

请愿活动是呼吁释放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李兰奎。在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美国爱荷华州州长特里·布兰斯塔德访问

正定县前，警察进行“清理”工作，李兰奎在 6 月 7 日被拘留，后来被送去劳教。当地村民得到动员来支持李兰

奎，警察则随后在 7 月和 8 月开始对当地村庄进行大范围的镇压。保安部门拘留了至少 16 人，一些人在获释后称他

们遭受了酷刑。一名妇女说，她连续 10 天被绑在一张铁椅上，并遭电棍殴打，警察试图逼她供出是谁组织了请愿活

动并把信息发送到海外。其他几人据报也遭到殴打和虐待。在 16 名外界所知的被拘留者中，6 人仍被拘留。  

请立即用中文或你自己的语言写信： 

 呼吁立即释放所有 6 人，因为她们仅因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而遭拘留； 

 呼吁当局确保所有这些遭拘留的人在关押期间免遭酷刑或其他虐待； 

 呼吁允许这些人联系他们自己选择的律师。  

 

请在 2012 年 12 月 3 日前将呼吁发送给： 

河北省石家庄市维明街 10 号 

河北省人民政府 

张庆伟省长  

邮编：050053  

传真：+86 311 87026092  

电传：26229 HBFOE CN 或 26232 

SHMPG CN （请转交省长） 

称呼：尊敬的省长 

 

 
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 469 号 

河北省公安厅 

张越厅长,  

邮编：050051   

电子邮件：

yznzhaojingshiwang@126.com  

称呼：尊敬的厅长 

 
 
 
 

 

复本发送给 

河北省石家庄市青园街 2 号  

石家庄市政法委 

刘志鹏书记 

邮编：050020 

电话：+86 311 86686357 

称呼：尊敬的书记

 

另外将复本发送给中国驻你的国家的外交代表。请在下面填写驻当地的外交机构地址： 

Name Address 1 Address 2 Address 3 传真 Fax number 电子邮件 Email address 称呼 Salutation  

如果在上述日期之后发送呼吁，请与你所在的国际特赦组织分部核查情况。.  



 

 

紧急行动 
村民遭到拘留，面临酷刑危险  

补充信息 

法轮功是一种精神运动，于 1990 年代在中国吸引了大量支持者。在该群体于 1999 年 7 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和平集会后，政府将

其取缔，并开始进行长期的迫害行动。一些人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，和通过散发有关该群体的资料来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，而遭

到监禁。他们被判处长期徒刑，或被关押在精神病院、劳教（一种不经指控、审判或司法审议而进行的行政拘留）机构和专门的

拘留所，这些拘留所的任务是，通过胁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他们的精神信仰来“改造”他们，手段经常是酷刑和虐待。虽然中国在

1988 年批准了联合国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》，但其所有形式的拘留中经常发生酷刑和其

他虐待情况。法轮功消息来源记录了多起法轮功学员在关押中死亡的事件，据信都是酷刑和其他虐待导致。 

姓名：高素贞（女），张天启（男），贾志江（女），白淑琴（女），王月霞（女），杨荣霞（女），李兰奎（男） 

性别男/女：男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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